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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食药监函〔2016〕102号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对省十一届政协四次会议
第313号提案答复的函

黄秀玲委员：
首先非常感谢您对陕西食品安全监管给予的高度关注，您提出的《食品安全刻不容缓》的建议（第313号）收悉,我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您所提出的意见非常中肯，也非常有价值，我们积极采纳，并及时向上级部门反映。现就您好所提出的建议答复如下：

一、关于完善制度体系，明确细化监管责任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食品监管部门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它摆到重要位置，从建立健全各项法规制度着手，扩大法律体系的覆盖面，规范和提高了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一）严格的监管制度已成体系。我省认真宣贯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出台了《陕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及摊贩管理条例》。积极推进品种与环节相结合监管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先后出台了小作坊、小餐饮、食品摊贩、肉制品、食品添加剂、生鲜肉经营管理办法等18个规范性文件。《陕西省保健用品地方标准》填补了保健用品地方标准领域的空白。制定了食品药品有奖举报办法，在乳品和白酒企业率先建立“吹哨人”制度，鼓励各届踊跃举报食药违法线索，全面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各市也加强了规范性文件的清理、修订和完善。这些制度与现有的监管法律法规相辅相成，使监管工作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区域性食品检验检测能力逐步提高。为改变食品检测资源分散、重复建设、能力薄弱、设备闲置浪费等问题，我省按照“特检不出省、常检不出市、必检不出县、快检不出乡镇”和建成适应基层检验工作需要的区域性检验中心的思路，优化整合检验检测资源，完成了宝鸡市、咸阳市、渭南市、韩城市级食品检验检测机整合，107个（区）县的156家县级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机构，有38个（区）县已完成整合，52个（区）县整合正在实施。国家食药总局在咸阳召开了整市推进县级检验检测资源整合试点工作现场会。在鼓励第三方食品检测机构参与的同时，借助云技术、大数据，对大型批发市场、大型超市等食用农产品加大监督抽检频次，农贸市场、批发市场做到“检测机构、技术人员、工作制度、检测记录”四到位。从今年开始，我省将按照“地域相邻、人口集中、产业相近、运距合理”的原则，实行区域设点，成立46家县级区域性检验中心，提高区域性食品检验检测能力。
（三）严把农村食品安全准入关。农产品种养环节是食品安全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把好了，食品安全问题也就小得多，否则会给下游带来安全隐患。我省制定下发了《陕西省食用农产品市场准入指导意见》，以人民群众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蔬菜、瓜果、生鲜肉、水产品等食用农产品为监管重点，严把市场准入关、严把安全质量关、注重提升监管效能。严格落实基层食品安全日常巡查制度，监督农村食品批发商、零售商严把进货关，严厉查处无照经营食品的违法行为，督促其切实做到不进、不存、不销假冒、仿冒和劣质食品。
二、关于强化食品安全监管保障机制问题
坚持问题导向，紧盯“田间地头”、“生产源头”，运用现代化科学技术，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保障机制。
（一）全省网格化监管格局基本形成。为确保部门监管职能明晰无缝隙，省食安委和省食安办分别印发了《陕西省食安委工作规则》和《陕西省食品安全办工作规则》，明确了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职能划分。下发《关于加强市县镇（乡）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明确市县镇三级监管职责，网格式监管体系初步形成。在县级各镇（乡、街办）设立1369个食药监管所，在行政村和社区聘任食药安全协管员（信息员）21303人，将监管触角延伸到了末端。全省基本建成了“上下贯通、左右互联、无缝衔接”的四级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网络，一个“定片定区、定岗定责、定人定位”的网格化监管机制已经形成，进一步织密了监管网络，厘清了监管责任，使“四有两责”在基层得到较好落实。
（二）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首批参加国家食安城市创建试点的西安、宝鸡、杨凌、韩城4个城市成效明显，全省56个县（区）开展了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创建工作，4个县被省政府命名表彰，去年又有12个县（区）通过了考核验收。按新标准对2014年通过验收的327个基层所进行了“回头望”，2015年又有 268个所申请示范所验收。全省兑现了食品安全示范县和基层所“以奖代补”资金1.67亿元，有力推动了基层所规范化、标准化建设。
（三）监管能力明显提升。在全系统开展业务大培训、技能大练兵、手段大改善为主要内容的培训活动，提升基层监管队伍整体素质。去年，省局轮训市县局长、基层监管所长、技术检测人员、检查员和稽查骨干6000多人（次）。各市县局举办培训155期，培训人数29100人次。开展了稽查能力大比武，系统内稽查能力人员全部参加。通过比武活动，大家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达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训”的目的。今年，我们进一步加大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力度，制定2016年培训计划，分层次、分类别实施培训，力争将系统人员轮训一遍。
三、关于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问题
我省食品企业量大面广，业态复杂，仅靠监管部门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多方参与，实行社会共治，才能不断提升食品行业质量水平。

（一）加强食品安全宣传。树立主动宣传意识，及时向社会发布监管措施、工作成效和科普知识。发挥新闻记者和专家学者作用，做好政策解读和谣言谬论澄清，引导公众理性辨别信息真伪。妥善应对突发事件和舆情，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把握工作主动权。在全省扎实开展“食品安全周”、“安全用药月”等一系列科普宣传活动，持续推进食品药品安全科普知识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围绕重点工作精心组织“三秦大地美、食药安全好”主题宣传，积极传播食药监管正能量，媒体负面炒作大为减少。

（二）加大诚信体系建设力度。明确诚信体系考核、检查和建设标准，建立食品药品企业诚信承诺、自查自纠、警示约谈、举报奖励、重大事项报告监控、违规失信企业的法律法规教育和“红黑名单”制度等，按诚信等级对企业实行分类管理。在推进企业诚信的同时，强化监管诚信和行业协会自律作用，促进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
（三）群众性监督格局基本形成。建立特邀监督员制度，聘请了51名食品药品特邀监督员，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工作作风，提高执法水平和依法行政能力。健全投诉举报体系，实行有奖举报制度，充分调动社会共同维护食品药品安全的积极性。加强与中省主流媒体的联系，邀请媒体一同参与“走进食品药品监管所”和“食品药品安全，我们在行动”等主题宣传活动，凝聚推动食品药品监管事业发展的正能量。
四、加强司法衔接，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我省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进一步得到加强，建立完善了行政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间的双向案件移送通报工作机制。充分利用12331举报电话，进一步畅通举报投诉渠道，通过网络等媒体发布专项整治行动信息，接受广大群众的举报投诉，进一步拓宽案件线索来源。各级利用在“飓风行动”中发现的线索，从线索中揪出案源，共立案查办各类食品药品违法案件13287起，捣毁食品药品违法窝点88个，停业整顿439家，移送公安部门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案件218起，让恶意造假制劣特别是损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违法者付出高昂代价，让守法经营者路路畅通、受到褒奖。
下一步，我局继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加大与农业部门衔接，落实监管职责，细化任务分工，消除监管空白，形成监管合力。积极推进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通过试点示范，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的方式，实现食品生产、收购、销售、消费全链条可追溯。

最后，再次感谢您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希望您继续关注食品安全，并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6年4月19日

（联系人：王亚卫，电话：029-62288235）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抄送：省政协提案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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